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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美芝装饰设计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未出现否决提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大会未涉及变更以往股东大会已通过的决议。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会议召开情况
1．会议召开时间：2025年7月31日（星期四）14:30；
2．会议召开地点：深圳市福田区梅林街道梅丰社区梅华路深华科技工业园

1号厂房4层公司会议室；
3．会议召开方式：本次临时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

式；
4．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5．会议主持人：董事长何伏信先生；
6．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

司章程》的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42人，代表股份56,764,

893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41.9509％。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 2
人，代表股份 55,791,453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41.2315％。通过网络
投票的股东40人，代表股份973,44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7194％。

中小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 40人，代表股
份 973,44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7194％。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中
小股东0人，代表股份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通过网络投
票的中小股东 40 人，代表股份 973,440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7194％。

公司董事、监事及董事会秘书以现场结合通讯方式出席了会议，其他高级管
理人员列席了会议。

北京大成（广州）律师事务所律师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进行见证，并出具法律
意见书。

二、提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采用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表决结果如下：
1．审议通过《关于变更公司注册地址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56,739,59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554％；反对25,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446％；
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948,14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 97.4010％；反对 25,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2.5990％；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
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本议案表决通过。
2．审议通过《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41,526,24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73.1548％；反对 15,238,653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6.8452％；弃权 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945,94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 97.1750％；反对 27,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2.8250％；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
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本议案表决通过。
3．逐项审议《关于修订公司内部治理制度的议案》
3.01 审议通过《关于修订〈股东大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41,525,94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73.1543％；反对 15,238,653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6.8452％；弃权 3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5％。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945,64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 97.1441％；反对 27,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2.8250％；弃权3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
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08％

本议案表决通过。
3.02 审议通过《关于修订〈董事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41,525,94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73.1543％；反对 15,238,653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6.8452％；弃权 3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5％。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945,64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 97.1441％；反对 27,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2.8250％；弃权3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
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08％。

本议案表决通过。
3.03 审议通过《关于修订〈独立董事工作细则〉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41,526,24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73.1548％；反对 15,238,653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6.8452％；弃权 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945,94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 97.1750％；反对 27,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2.8250％；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
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本议案表决通过。
3.04 审议通过《关于修订〈关联交易管理制度〉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41,526,24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73.1548％；反对 15,238,653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6.8452％；弃权 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945,94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 97.1750％；反对 27,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2.8250％；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
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本议案表决通过。
3.05 审议通过《关于修订〈募集资金管理办法〉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41,525,94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73.1543％；反对 15,238,653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6.8452％；弃权 3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5％。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945,64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 97.1441％；反对 27,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2.8250％；弃权3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
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08％。

本议案表决通过。
3.06 审议通过《关于修订〈对外担保管理制度〉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41,525,94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73.1543％；反对 15,238,653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6.8452％；弃权 3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5％。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945,64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 97.1441％；反对 27,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2.8250％；弃权3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
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08％。

本议案表决通过。
3.07 审议通过《关于修订〈对外投资管理制度〉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41,309,64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72.7732％；反对 15,455,253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7.2268％；弃权 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729,34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74.9240％；反对244,1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25.0760％；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
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本议案表决通过。
4．审议通过《关于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41,529,64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73.1608％；反对 15,235,253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6.8392％；弃权 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949,34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 97.5242％；反对 24,1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2.4758％；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
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本议案表决通过。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一）律师事务所名称：北京大成（广州）律师事务所。
（二）律师姓名：欧铭希、董宇恒。
（三）结论意见：律师认为，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与召开程序符合法律、法规、

《股东会规则》和《公司章程》《议事规则》的规定；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召集人资
格合法有效；会议表决程序、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北京大成（广州）律师事务所出具的法律意见书全文于同日发布在巨潮资讯
网（www.cninfo.com.cn）。

四、备查文件
1．公司202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北京大成（广州）律师事务所关于公司202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法

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深圳市美芝装饰设计工程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7月31日

北京大成（广州）律师事务所
关于深圳市美芝装饰设计工程股份
有限公司202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

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致：深圳市美芝装饰设计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以下简称“《证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公

司法》（以下简称“《公司法》”）和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上市公司股东会规
则》（以下简称“《股东会规则》”）等法律、法规和其他有关规范性文件的要求，北
京大成（广州）律师事务所（以下简称“本所”）接受深圳市美芝装饰设计工程股份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的委托，指派律师通过现场和视频方式参加公司
202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以下简称“本次股东大会”）。

本所声明：本所律师仅对本次股东大会的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召集程序、
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资格、召集人资格、表决程序及表决结果发表法律意见，
并不对本次股东大会所审议的议案、议案所涉及的数字及内容发表意见。本所
律师同意将本法律意见书随本次股东大会其他信息披露资料一并公告。

本法律意见书仅供见证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相关事项的合法性之目的使用，
不得用作任何其他目的。

本所及经办律师依据《证券法》《律师事务所从事证券法律业务管理办法》和
《律师事务所证券法律业务执业规则（试行）》等规定及本法律意见书出具日以前
已经发生或者存在的事实，严格履行了法定职责，遵循了勤勉尽责和诚实信用原
则，进行了充分的核查验证，保证本法律意见所认定的事实真实、准确、完整，所
发表的结论性意见合法、准确，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承
担相应法律责任。

本所律师根据《股东会规则》第五条的要求，按照律师行业公认的业务标准、
道德规范和勤勉尽责的精神，对本次股东大会所涉及的有关事项和相关文件进
行了必要的核查和验证，出席了本次股东大会，出具法律意见如下：

一、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的程序
（一）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程序
本次股东大会由董事会提议并召集。2025年7月15日，公司召开第五届董

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提请召开公司 202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
会的议案》等议案。

召开本次股东大会的通知及提案内容，公司于2025年7月16日在深圳证券
交易所官方网站、巨潮资讯网进行了公告。

（二）本次股东大会的召开程序
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2025年7月31日14:30，本次股东大会于深圳市福田区梅林街道梅丰社区梅

华路深华科技工业园 1 号厂房 4 层公司会议室召开，由公司董事长主持本次
股东大会。

本次股东大会网络投票时间为：2025年7月31日。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
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2025年7月31日上午9:15-9:25，9:30-11:30，下午
13:00-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5年7
月31日9:15-15:00的任意时间。

本所律师认为，本次股东大会由董事会召集，会议召集人资格、会议的召集

及召开程序符合相关法律、行政法规和《深圳市美芝装饰设计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章程》（以下简称“《公司章程》”）、《深圳市美芝装饰设计工程股份有限公司股东

大会议事规则》（以下简称“《议事规则》”）的规定。

二、本次股东大会的出席会议人员、召集人

（一）出席会议人员资格

根据《公司法》《证券法》《公司章程》《议事规则》及本次股东大会的通知，本

次股东大会出席对象为：

1.于股权登记日2025年7月25日（星期五）下午收市时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

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公司全体普通股股东均有权出席股东大会，并可

以以书面形式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和参加表决，该股东代理人不必是公司股东。

2.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3.本所指派的见证律师。

（二）会议出席情况

本次会议现场出席及网络出席的股东和股东代表共2人，代表股份合计55,
791,453股，约占公司总股本135,312,808股的41.2315％。具体情况如下：

1.现场出席情况

经公司董事会办公室及本所律师查验出席凭证，现场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

股东和股东代表共 2 人，所代表股份共计 55,791,453 股，占公司总股份的

41.2315%。

经本所律师核查，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代表的股东登记在册，股
东代理人所持有的《授权委托书》合法有效。

2.网络出席情况
根据深圳证券信息有限公司提供的网络投票结果，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40

人，代表股份973,440股，占公司总股份的0.7194％。
3.中小股东出席情况
出席本次会议的中小股东和股东代表共40人，代表股份973,440股，占公司

总股份的0.7194％，均为网络出席。
（三）会议召集人

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人为公司董事会。
本所律师认为，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人员的资格合法有效（网络投票股东资格

在其进行网络投票时，由深交所网络投票系统进行认证）；出席会议股东代理人
的资格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及《公司章程》、《议事规则》的规定，有权对本次
股东大会的议案进行审议、表决。

三、本次股东大会的会议提案、表决程序及表决结果
（一）本次股东大会审议的提案
根据《关于召开202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以下简称“《股东大会

通知》”），提请本次股东大会审议的提案为：
1.《关于变更公司注册地址的议案》
2.《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3.《关于修订公司内部治理制度的议案》
3.01《关于修订〈股东大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3.02《关于修订〈董事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3.03《关于修订〈独立董事工作细则〉的议案》
3.04《关于修订〈关联交易管理制度〉的议案》
3.05《关于修订〈募集资金管理办法〉的议案》
3.06《关于修订〈对外担保管理制度〉的议案》
3.07《关于修订〈对外投资管理制度〉的议案》
4.《关于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上述议案已经公司董事会于《股东大会通知》中列明并披露，本次股东大会

实际审议事项与《股东大会通知》内容相符。
（二）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
经查验，本次股东大会采取与会股东记名方式及其他股东网络投票方式就

上述议案进行了投票表决。会议按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议事规则》规定的
程序对现场表决进行计票、监票，并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及互联网提供
的网络投票数据进行网络表决计票；由会议主持人当场公布了现场表决结果；网
络投票结束后，深圳证券信息有限公司向公司提供了本次会议网络投票的表决
总数和表决结果。

（三）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结果
本次股东大会列入会议议程的提案共 4项，经合并网络投票及现场表决结

果，本次股东大会审议议案表决结果如下：
序号

1.00

2.00

3.00

3.01

3.02

3.03

3.04

3.05

3.06

3.07

4.00

议案名称

《关于变更公司注册地址的议案》

《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关于修订公司内部治理制度的议案》（逐项表决）

《关于修订〈股东大会议事规则〉的
议案》

《关于修订〈董事会议事规则〉的议
案》

《关于修订〈独立董事工作细则〉的
议案》

《关于修订〈关联交易管理制度〉的
议案》

《关于修订〈募集资金管理办法〉的
议案》

《关于修订〈对外担保管理制度〉的
议案》

《关于修订〈对外投资管理制度〉的
议案》

《关于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投票情况

总投票情况

其中中小投资者投票
情况

总投票情况

其中中小投资者投票
情况

总投票情况

其中中小投资者投票
情况

总投票情况

其中中小投资者投票
情况

总投票情况

其中中小投资者投票
情况

总投票情况

其中中小投资者投票
情况

总投票情况

其中中小投资者投票
情况

总投票情况

其中中小投资者投票
情况

总投票情况

其中中小投资者投票
情况

总投票情况

其中中小投资者投票
情况

同意（股）

56,739,593

948,140

41,526,240

945,940

41,525,940

945,640

41,525,940

945,640

41,526,240

945,940

41,526,240

945,940

41,525,940

945,640

41,525,940

945,640

41,309,640

729,340

41,529,640

949,340

反对（股）

25,300

25,300

15,238,653

27,500

15,238,653

27,500

15,238,653

27,500

15,238,653

27,500

15,238,653

27,500

15,238,653

27,500

15,238,653

27,500

15,455,253

244,100

15,235,253

24,100

弃权（股）

0

0

0

0

300

300

300

300

0

0

0

0

300

300

300

300

0

0

0

0

上述议案中，议案1、议案2、议案3.01、议案3.02属于特别决议事项，需经出

席会议的股东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除特别决议事项外其他议案为

普通决议事项，应当由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二分之

一以上表决通过。

以上议案表决结果：通过。

本所律师认为，本次股东大会表决事项与召开本次股东大会的通知中列明

的事项一致，表决程序符合法律、行政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表

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结论意见

综上所述，本所律师认为，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与召开程序符合法律、法规、

《股东会规则》和《公司章程》《议事规则》的规定；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召集人资

格合法有效；会议表决程序、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本法律意见书正本一式叁份，经本所律师签字并加盖公章后生效。

北京大成（广州）律师事务所
负责人：马章凯

经办律师：
卢旺盛
欧铭希
董宇恒

2025年7月31日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江苏诺泰澳赛诺生物制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诺泰生物”）
于近日收到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核准签发的注射用醋酸西曲瑞克、阿戈美拉汀
片的《药品注册证书》（证书编号：2025S02223、2025S02377），现将相关情况公告
如下：

一、《药品注册证书》的主要内容
1、药品名称：注射用醋酸西曲瑞克
剂型：注射剂
规格：0.25mg（按C70H92C1N17O14计）
申请事项：药品注册（境内生产）
注册分类：化学药品4类
药品有效期：18个月
包装规格：每盒7瓶，每盒1瓶
上市许可持有人：江苏诺泰澳赛诺生物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生产企业：江苏诺泰澳赛诺生物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药品批准文号：国药准字H20254895
药品批准文号有效期：至2030年7月21日
审批结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品管理法》及有关规定，经审查，本品符

合药品注册的有关要求，批准注册，发给药品注册证书。质量标准、说明书、标
签及生产工艺照所附执行。药品生产企业应当符合药品生产质量管理规范要
求方可生产销售。

2、药品名称：阿戈美拉汀片
剂型：片剂
规格：25mg
申请事项：药品注册（境内生产）
注册分类：化学药品4类
药品有效期：18个月
包装规格：7片/板，1板/盒
上市许可持有人：江苏诺泰澳赛诺生物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生产企业：江苏诺泰澳赛诺生物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药品批准文号：国药准字H20255026
药品批准文号有效期：至2030年7月28日
审批结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品管理法》及有关规定，经审查，本品符

合药品注册的有关要求，批准注册，发给药品注册证书。质量标准、说明书、标
签及生产工艺照所附执行。药品生产企业应当符合药品生产质量管理规范要
求方可生产销售。

二、药品相关情况
醋酸西曲瑞克作为第三代GnRH拮抗剂，在辅助生殖技术中相较于其他同

类药物（如GnRH激动剂或其他拮抗剂如加尼瑞克）具有独特的临床优势。醋酸
西曲瑞克在起效速度、安全性（OHSS预防）、治疗周期缩短和患者耐受性上显著
优于GnRH激动剂，且相较于其他拮抗剂（如加尼瑞克）注射反应更轻，是辅助生
殖中高效、灵活的选择。

阿戈美拉汀作为一种新型抗抑郁药，与 SSRIs（如舍曲林、氟西汀）、SNRIs
（如文拉法辛）、NaSSA（如米氮平）等常见抗抑郁药相比，具有独特且创新的双重
作用机制，是唯一兼具快速改善睡眠且不影响日间功能的抗抑郁药。此外，阿
戈美拉汀还有极低性功能障碍风险、对体重影响小、耐受性好、撤药反应少等优
势，在抑郁症伴失眠市场占据着重要的地位。

三、对公司的影响及风险提示
公司注射用醋酸西曲瑞克与阿戈美拉汀片成功获批，是诺泰生物在原有抗

病毒、心血管及免疫调节制剂管线基础上，向生殖健康与精神健康两大领域的
积极拓展，与国家推出的育儿补贴政策及辅助生殖纳入医保政策形成战略共
振，为服务患者、助力国家人口高质量发展提供强劲助力。

该产品具体销售情况可能会受到市场需求、销售拓展等诸多因素影响，对
公司短期内经营业绩的影响尚存在不确定性。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审慎
决策，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江苏诺泰澳赛诺生物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8月1日

证券代码：688076 证券简称：ST诺泰 公告编号：2025-059

江苏诺泰澳赛诺生物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自愿披露注射用醋酸西曲瑞克、阿戈美拉汀片获得药品注册证书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近日，浙江昂利康制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收到国家药品监督
管理局（以下简称“国家药监局”）签发的西格列汀二甲双胍缓释片《药品注册证
书》，现将有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药品基本信息
药品通用名称

主要成份

剂型

申请事项

注册分类

规格

受理号

药品批准文号

药品批准文号有效期

上市许可持有人和生产企业

西格列汀二甲双胍缓释片

磷酸西格列汀和盐酸二甲双胍

片剂

药品注册（境内生产）

化学药品3类

磷酸西格列汀50mg（按C16H15F6N5O计）与盐酸二甲双胍500mg

CYHS2400188、CYHB2500250

国药准字H20255065

至2030年07月29日

名称：浙江昂利康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地址：浙江省嵊州市嵊州大道北1000号

审批结论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品管理法》及有关规定，经审查，本品符合药品注册的有关要求，批
准注册，发给药品注册证书。

二、药品的其他相关信息
西格列汀二甲双胍缓释片为复方制剂，适用于正在接受西格列汀和二甲双

胍缓释片联合治疗的成人2 型糖尿病患者。公司于2024年1月获得西格列汀
二甲双胍缓释片药品上市许可申请受理通知书，并于近日获得国家药监局批
准。根据国家相关政策规定，本次获得《药品注册证书》视同通过一致性评价。

三、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西格列汀二甲双胍缓释片获得药品注册证书，将进一步丰富公司产品

管线。由于医药行业的特殊性，药品的销售容易受到国家政策、市场环境变化
等因素影响，具体销售情况存在较大不确定性。

敬请广大投资者审慎决策，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浙江昂利康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5年8月1日

证券代码：002940 证券简称：昂利康 公告编号：2025-056

浙江昂利康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获得药品注册证书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近日，内蒙古电投能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收到中国证券监督
管理委员会内蒙古监管局（以下简称“内蒙古证监局”）下发的《关于对内蒙古电
投能源股份有限公司采取出具警示函措施的决定》〔2025〕18号（以下简称“《警
示函》”），现将主要内容公告如下：

一、《警示函》内容
“内蒙古电投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经查，你公司存在以下问题：
一、在2023年半年报中，未披露2023年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通过关联

方国家电投集团财务有限公司以委托贷款方式投向募投项目事项。
二、在2023年、2024年《半年度非经营性资金占用及其他关联资金往来情况

汇总表》，2023年《非经营性资金占用及其他关联资金往来情况汇总表》中，未披
露与国家电投集团财务有限公司关联资金往来情况。

公司上述行为违反了《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管理办法》（证监会令〔第182号〕）
第三条第一款、第十五条第七项，《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
则第3号--半年度报告的内容与格式》（证监会公告〔2021〕16号）第三十九条第
五项的规定。

根据《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管理办法》第五十二条第三项的规定，我局决定对

你公司采取出具警示函的行政监管措施，并记入证券期货市场诚信档案。你公
司应当高度重视上述问题，切实提高信息披露质量，于收到本决定书之日起30
日内向我局报送书面报告。

如果对本监督管理措施不服，可以在收到本决定书之日起60日内向中国证
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提出行政复议申请，也可以在收到本决定书之日起6个月内
向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提起诉讼。复议与诉讼期间，上述监督管理措施不停止
执行。”

二、相关情况说明
公司高度重视上述决定书中提出的问题，切实加强对《上市公司信息披露

管理办法》及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的学习和理解，切实提高信息披露质
量。公司已及时在 2024年《非经营性资金占用及其他关联资金往来情况汇总
表》中披露与国家电投集团财务有限公司关联资金往来情况。公司将严格按照
内蒙古证监局的要求，在规定期限内向内蒙古证监局报送书面报告。

本次行政监管措施不会影响公司正常的经营管理活动，公司将继续严格按
照有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和相关监管要求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特此公告。
内蒙古电投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7月31日

证券代码：002128 证券简称：电投能源 公告编号：2025043

内蒙古电投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收到内蒙古证监局警示函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回购方案首次披露日

回购方案实施期限

预计回购金额

回购用途

累计已回购股数

累计已回购股数占总股本比例

累计已回购金额

实际回购价格区间

2025/4/30

2025年4月29日~2026年4月28日

3,000万元~5,000万元

□减少注册资本√用于员工持股计划或股权激励□用于转换公司可转债□为维护公司价值及股东权益

0万股

0%

0万元

0元/股~0元/股

一、回购股份的基本情况
2025年4月29日，公司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

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方案的议案》，公司全体董事出席会议，以
7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的表决结果通过了该项议案。公司拟以自有资金通
过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部分公司A股股份，并在未来适宜时机用于股权激励
计划，回购资金总额不低于人民币3,000.00万元且不超过人民币5,000.00万元，
回购股份价格不超过人民币56.79元/股，回购期限自董事会审议通过本次回购
方案之日起12个月内。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5年4月30日在上海证券交易
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普源精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以集中竞价交

易方式回购股份的回购报告书》（公告编号：2025-019）。
因实施 2024年年度权益分派，公司本次回购股份价格上限由不超过 56.79

元/股调整为不超过56.39元/股。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5年7月21日在上海
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普源精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2024 年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后调整回购价格上限的公告》（公告编号：2025-
033）。

二、回购股份的进展情况
根据《上市公司股份回购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

第 7号一一回购股份》的相关规定，公司在回购期间，应当在每个月的前 3个交
易日内公告截至上月末的回购进展情况。现将回购股份的进展情况公告如下：

截至2025年7月31日，公司尚未实施股份回购。
三、其他事项
公司将严格按照《上市公司股份回购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

监管指引第7号一一回购股份》等相关规定，在回购期限内根据市场情况择机做
出回购决策并予以实施，同时根据回购股份事项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
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普源精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8月1日

证券代码：688337 证券简称：普源精电 公告编号：2025-034

普源精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广州瑞松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瑞松科技”）于2025
年5月22日召开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24年年度利润
分配及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方案的议案》和《关于公司增加经营范围并修订〈公
司章程〉的议案》，同意公司变更注册资本、经营范围并修订公司章程。具体内
容详见公司于2025年4月29日、2025年5月24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
sse.com.cn）披露的《关于公司增加经营范围并修订〈公司章程〉及部分公司治理
相关制度的公告》（公告编号：2025-025）、《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公
告编号：2025-038）。

近日，公司完成工商变更登记和备案手续，取得由广州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换发的《营业执照》，具体登记信息如下：

名称：广州瑞松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01010525516483
类型：股份有限公司（上市、自然人投资或控股）
法定代表人：孙志强
注册资本：壹亿贰仟贰佰叁拾柒万零陆拾肆元（人民币）

成立日期：2012年08月08日
住所：广州市黄埔区瑞祥路188号
经营范围：工业机器人制造；工业自动控制系统装置制造；机械设备租赁；

电气机械设备销售；电子专用设备制造；模具制造；船舶自动化、检测、监控系统
制造；集成电路设计；信息技术咨询服务；环境保护专用设备制造；工业设计服
务；工业工程设计服务；机械设备研发；机械电气设备销售；软件开发；信息系统
集成服务；物料搬运装备制造；机械零件、零部件加工；金属切割及焊接设备制
造；货物进出口；技术进出口；金属表面处理及热处理加工；新材料技术研发；业
务培训（不含教育培训、职业技能培训等需取得许可的培训）；电气设备修理；通
用设备修理；专用设备修理；电工机械专用设备制造；金属结构制造；非居住房
地产租赁；工程和技术研究和试验发展；智能机器人的研发；贸易经纪；国内贸
易代理；销售代理；电子元器件与机电组件设备制造；电子元器件与机电组件设
备销售；工业机器人安装、维修；普通机械设备安装服务；配电开关控制设备制
造。

特此公告。
广州瑞松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8月1日

证券代码：688090 证券简称：瑞松科技 公告编号：2025-055

广州瑞松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完成工商变更登记并换发营业执照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深圳达实智能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达实智能”）于 2025年 7月
31日收到保荐机构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金公司”）出具的

《关于更换深圳达实智能股份有限公司持续督导保荐代表人的报告》。
中金公司系达实智能2022年度向特定对象发行A股股票并在主板上市的

保荐机构，于本次发行的股票上市之日起对公司进行持续督导工作，持续督导
期至2024年12月31日止。截至目前，持续督导期已满，因公司本次发行的募集
资金尚有未完结的持续督导工作，中金公司将对该事项继续履行持续督导义
务。

中金公司原委派持续督导的保荐代表人为王兴生先生、胡安举先生，现因
王兴生先生工作变动，不再继续担任达实智能持续督导的保荐代表人，为保证
持续督导工作的有序进行，中金公司委派辜冰涛先生（简历见附件）接替王兴生

先生继续担任达实智能的持续督导保荐代表人，履行持续督导职责。
本次变更后，公司2022年度向特定对象发行A股股票并在主板上市的持续

督导保荐代表人为辜冰涛先生、胡安举先生。
公司对王兴生先生所做的工作表示衷心感谢。
特此公告。

深圳达实智能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7月31日

附：辜冰涛先生简历
辜冰涛先生，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投资银行部高级经理，保荐代表

人。2020年开始从事投资银行业务，于2024年取得保荐代表人资格，曾参与筠
诚和瑞创业板 IPO项目，并参与完成多家企业的改制重组和财务顾问工作，在保
荐业务执业过程中严格遵守《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等相关规定，执
业记录良好。

证券代码：002421 证券简称：达实智能 公告编号：2025-059

深圳达实智能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变更持续督导保荐代表人的公告


